
偏遠附加費 - 條款及細則

1. 偏遠區域上門收派件服務（簡稱「本服務」），是由順豐速運（香港）有限公司（簡稱「順豐」）

提供的一項附加服務。

2. 本條款及細則為《順豐運單條款和條件》的補充條款。寄件人或收件人若需順豐在偏遠區域上

門收件或偏遠區域上門派件，將在適用《順豐運單條款和條件》的前提下同時適用本條款及細

則。寄件人同意及僅代表收件人及/或任何對托寄物有任何權益之第三方同意本條款及細則約

束。

3. 寄件人若需在偏遠區域寄件，可選擇在附近的順豐站、順豐營業點、順豐合作點或順豐自助櫃

自寄(以實際提供服務的自寄點為準)。寄件人若需由順豐收派員在偏遠區域上門收件，則應依

照本條款及細則約定支付上門收件的偏遠附加費。

4. 如果收件地址為偏遠區域，收件人可選擇到順豐站、順豐營業點、順豐合作點或順豐自助櫃自

取。寄件人或收件人若需由順豐收派員在偏遠區域上門派件，則應依照本條款及細則約定支付

上門派件的偏遠附加費。

5. 若寄件人和/或收件人既選擇由順豐收派員在偏遠區域上門收件，又選擇在偏遠區域上門派件

的，須分別支付上門收件及上門派件合共兩（2）程的偏遠附加費。

6. 偏遠區域的覆蓋範圍，以順豐官方網頁展示的範圍為準。順豐有絕對酌情權就偏遠區域的覆蓋

範圍適時作出更改而無須另行通知寄件人或收件人。

7. 偏遠附加費收費標準，以順豐官方網頁展示的收費標準為準。順豐有絕對酌情權就偏遠附加費

的收費標準適時作出更改而無需另行通知寄件人或收件人。偏遠附加費收費標準一般以港幣報

價，若寄件人付款地區為非香港特別行政區，該收費標準將按港幣報價為基準、按照順豐官方

網頁展示的匯率相應轉化為付款地區的貨幣進行收費。

8. 偏遠附加費的支付方式如下：

8.1 對於香港本地件、香港來往中國內地/澳門/台灣的跨境快件，其偏遠附加費之付款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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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件人可選擇寄方月結、寄方現結、收方月結、收方現結、寄方或收方轉第三方月結（以

月結賬號已開通第三方支付權限為前提），惟所選的前述付款方式應與運費的付款方式

一致；

8.2 對於香港寄往海外國家/地區的國際快件，其偏遠附加費之付款方式，寄件人可選擇寄

方月結、寄方現結、寄方轉第三方月結（以月結賬號已開通第三方支付權限為前提），

或選擇由收方以目的地國家實際支持的結算方式支付，惟所選的前述付款方式應與運費

的付款方式一致；

8.3 對於海外國家/地區寄往香港的快件，其偏遠附加費之付款方式，寄件人僅可選擇收方

月結、收方現結、和/或收方轉第三方月結（以月結賬號已開通第三方支付權限為前提），

並且若選擇收方月結和/或收方轉第三方月結時，收方的月結賬號必須為順豐香港或順

豐澳門開通的月結賬號。本服務暫不支持通過中國內地、台灣地區及海外國家/地區開

通之月結賬號進行結算。

9. 寄件人可在下單時選擇由順豐收派員在偏遠區域上門收件和/或在偏遠區域上門派件，並允許在

以下情形下變更寄件或派件方式：

9.1 在順豐收派員上門收件前，寄件人如不需要順豐收派員於偏遠區域上門收件或偏遠區域

上門派件，可先選擇取消寄件，隨後重新下單選擇順豐站、順豐營業點、順豐合作點或

順豐自助櫃自寄和/或自取；

9.2 快件寄出後，若寄件人或收件人需將派件方式由偏遠區域上門派送更改為順豐站、順豐

營業點、順豐合作點或順豐自助櫃自取的，可通過順豐 APP 或順豐客戶服務代表進行

變更。變更成功後，順豐將不會提供偏遠區域上門派送服務及不會收取上門派送的偏遠

附加費。在前述情況下：a)若寄件人已在寄件時支付偏遠區域上門派送服務費的，在偏

遠區域上門派送服務成功取消後可聯繫順豐客戶服務代表辦理有關退費事宜；或 b)若寄

件人選擇到付的，則順豐將不會向收件人收取此項費用；

9.3 快件寄出後，若寄件人或收件人需將派件方式由順豐站、順豐營業點、順豐合作點或順

豐自助櫃自取變更為偏遠區域上門派送的，可通過順豐 APP 或順豐客戶服務代表進行

變更，惟應支付上門派送的偏遠附加費及派件地址變更服務費。變更成功後，順豐將提

供偏遠區域上門派送服務，並且在派件時向寄件人或收件人收取上門派送的偏遠附加費

及因改派而產生之派件地址變更服務費。若寄件人或收件人拒絕支付前述費用的，順豐

有權不予派件。



10. 寄件人應準確填寫正確有效的寄件及收件地址和聯絡資料，並為收件目的地派件提供方便，以

確保快件可以順利派送。

11. 若發生以下情形，寄件人和/或收件人仍需支付偏遠附加費：

11.1 若因寄件人或收件人所填寫的地址或聯絡資料錯誤而導致上門收件或上門派件地址落

入偏遠區域範圍內；

11.2 若因寄件人或收件人所填寫的地址或聯絡資料錯誤而導致快件被錯誤派送至偏遠區域、

或導致快件遲派或無法派送；

11.3 寄件地址被禁止或拒絕進入或進入手續繁瑣而導致僅可在寄件地大廈或區域範圍外完

成上門收件；

11.4 收件目的地無人應門、被禁止或拒絕進入或進入手續繁瑣而導致無法派送或僅可在收件

目的地大廈或區域範圍外完成上門派件；

11.5 經順豐上門派送失敗後，寄件人和/或收件人要求變更為順豐站、順豐營業點、順豐自

助櫃或順豐合作點自取的或要求退件的；

11.6 發生《順豐運單條款和條件》第 12 條規定之不可抗拒因素；及/或

11.7 其他非順豐原因造成的無法上門派送。

12. 對於寄件人和/或收件人拒絕支付本條款及細則約定之偏遠附加費（含派件地址變更服務費）

的，順豐將有權不予派件，並視為上門派件失敗，經順豐催促後仍拒絕支付偏遠附加費的，視

為快件無法派送，順豐有權參照《運單條款和條件》第 9.4 條中關於拒絕支付運費及關稅的約

定，對快件作順豐認為適當的處理。

13. 對於寄件人選擇收方支付（包括收方月結、收方現結、和/或收方轉第三方月結等方式）偏遠

附加費（含派件地址變更服務費）而收件人拒絕支付的，不免除寄件人就前述費用的支付義務，

順豐在任何時候都有權向寄件人和/或收件人追索該偏遠附加費用及要求賠償因此而造成的所

有損失。

14. 順豐有絕對酌情權決定是否提供或在任何時候撤回偏遠區域上門收件和/或偏遠區域上門派件

服務，並保留隨時更改本條款及細則的權利，而無須另行通知，任何修改在順豐官方網站上發

佈時立即生效並具有約束力。對於順豐主動撤回偏遠區域上門收件和/或偏遠區域上門派件服

務的情形，順豐將退回寄件人或收件人已支付的偏遠附加費（如有）。



15. 如本條款及細則的任何規定被任何法院或其他有權力機構裁定全部或部分無效或不可執行，本

條款及細則的其他規定和受影響的規定的其他內容仍然有效。未能或延誤行使本條款及細則下

任何條款亦不會構成對該條款的棄權。

16. 本條款及细则均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法律予以規管及解釋。寄件人和順豐均同意遵守香港特別

行政區法院的專屬司法管轄權。

17. 本條款及細則的中英文版本如有歧義，一概以中文版本為準。

*如有任何査詢，請致電 (852) 2730 0273（香港）或(853)2873 7373（澳門）與我們的客戶服

務代表聯絡。

（2023 年 6 月版）


